
江西省种畜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规定 

（1998 年 2 月 10 日省政府令第 72 号发布 

2004 年 6 月 30 日省政府令第 134 号修正） 

第一条 为规范种畜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工作，根据《江西省种畜种禽管理条例》的规定，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符合本规定中有关条件的原种场、一级良种繁殖场、二级良种繁殖场、种畜种禽专

业户和家禽孵坊，可以依照《江西省种畜种禽管理条例》的规定申领《江西省种畜种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 

第三条 原种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种畜种禽来自经省种畜种禽鉴定委员会鉴定合格的优良地方品种和培育品种或从省外、

境外引进的生产性能表现优秀的优良品种。 

（二）有具备高、中级畜牧兽医专业技术职称的技术骨干和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的场长。 

（三）有较好的自然资源和生产配套设施。 

（四）育种资料完整、可靠，记录表格全面，并能定期进行总结、统计、分析。 

（五）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具备相应的防疫设施。 

（六）各类原种场的基础群分别不少于如下数量： 

1.猪：母猪 100 头、公猪 10 头，4 个以上血缘； 

2.牛：培育品种母牛 300 头、公牛 10 头，地方品种母牛 200 头、公牛 5 头； 

3.羊：母羊 500 头、公羊 30 头； 

4.鸡：地方良种母鸡 5000 羽（应有 20 个家系）、公鸡配套； 

5.鸭：母鸭 2000 羽、公鸭配套； 

6.鹅：母鹅 1000 羽、公鹅配套； 

7.兔：母兔 300 只、公兔配套； 

8.鸽：母鸽 200 羽、公鸽配套； 

9.鹌鹑：母鹑 500 羽、公鹑配套； 

10.蜂：200 箱。 

第四条 一级良种繁殖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种畜种禽来自从原种场、原产区或上一代场引进的下列品种： 

1.经省种畜种禽鉴定委员会鉴定合格的地方品种或培育品种； 

2.从省外、境外引进的优良品种。 

（二）有相适应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有充足的饲料资源和较完善的生产设施。 

（四）育种资料齐全，记录表格全面、完整、真实可信。 

（五）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具备相应的防疫设施。 

（六）各类一级良种繁殖场的基础群分别不少于如下数量： 

1.猪：母猪 60 至 90 头、公猪 6 至 9 头，3 个以上血缘； 

2.牛：培育品种母牛 150 头、公牛 5 头，地方品种母牛 100 头、公牛 5 头； 



3.羊：母羊 200 头、公羊 20 头； 

4.鸡：地方良种母鸡 3000 羽（应有 20 个以上家系）、公鸡配套，引进外来鸡 D 系 3000 羽； 

5.鸭：母鸭 1000 羽、公鸭配套； 

6.鹅：母鹅 500 羽、公鹅配套； 

7.兔：母兔 200 只、公兔配套； 

8.鸽：母鸽 150 羽、公鸽配套； 

9.鹌鹑：母鹑 300 羽、公鹑配套； 

10.蜂：100 箱以上。 

第五条 二级良种繁殖场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饲养的畜禽品种是设区市农业行政部门核定并从原种场、原产区或上一代场引进的品种。 

（二）有相适应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三）有一定的生产设施和相适应的饲料条件。 

（四）有相适应的记录表格和育种资料。 

（五）有防疫设施、能做好防疫工作。 

（六）各类二级良种繁殖的基础群分别不少于如下数量： 

1.猪：母猪 30 头、公猪 3 头，3 个血缘； 

2.牛：地方品种母牛 60 头、公牛 5 头以上； 

3.羊：母羊 100 头、公羊 10 头； 

4.鸡：地方良种母鸡 1500 羽、公鸡配套，引进外来鸡 D 系 1500 羽； 

5.鸭：母鸭 500 羽、公鸭配套； 

6.鹅：母鹅 250 羽、公鹅配套； 

7.兔：母兔 100 只、公兔配套； 

8.鸽：母鸽 100 羽、公鸽配套； 

9.鹌鹑：母鹑 100 羽、公鹑配套； 

10.蜂：60 箱以上。 

第六条 种畜种禽专业户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一）种公畜是从原种场、良种繁殖场或原产区引入的获有《种畜种禽合格证》和《检疫证明》

的优良品种。 

（二）从事家畜人工授精人员已经县以上农业行政部门培训并取得合格证。 

（三）能按技术规程进行操作，并做好防疫工作。 

（四）各类种畜种禽专业户的基础群分别不少于如下数量： 

1.猪：种公猪 1 至 2 头，也可使用精液配种； 

2.牛：种公牛 1 至 2 头，也可使用精液配种； 

3.羊：种公羊 2 至 3 头； 

4.鸡：本地良种母鸡 300 羽以上，配套系 500 套以上，不得自繁制种； 

5.鸭：母鸭 200 羽以上； 

6.鹅：母鹅 100 羽以上； 

7.兔：母兔 50 只以上； 



8.鸽：母鸽 50 羽以上； 

9.鹌鹑：母鹑 80 羽以上； 

10.蜂：40 箱。 

第七条 家禽孵坊要从合格的种禽场引进种蛋孵化。如从农户收种蛋孵化时，应事先与农户商

定，淘汰其劣种公禽、同时投放良种公禽。 

第八条 发放《种畜种禽生产经营许可证》所需费用列入省农业行政部门预算，由省财政按批

准的预算核拨。 

第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2 年 1 月 14 日原省农牧渔业厅发布的《江西省种畜种

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发放规定》同时废止。 

 


